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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曹是个老鞋匠， 为了补

贴店铺营生， 他批发了一些皮

带扣， 自己配上皮带售卖。 可

是老曹没想到， 这些花纹各异

的皮带扣竟然让他惹上了官

司。

近日，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商标侵权案。

三个皮带扣惹出麻烦

老曹二十多年前在镇上开

了一家手工订制皮鞋的小店

铺， 常年为特殊脚型的客人制

作手工皮鞋。 可是， 近年来订

鞋生意清淡， 小店举步维艰。

于是， 老曹开始在批发市场进

些杂牌皮革制品， 放在小店内

销售， 用来贴补店铺营生。 为

了节约成本， 他还批发了一批

皮带扣， 自己配上皮带， 挂在

店铺销售。

这些皮带扣样式繁多、花

纹各异， 还有一些有英文字母

标识，令人眼花缭乱。老曹也不

认识上面写的都是些什么，就

一股脑地挂在店里开始售卖。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正是

这其中的三个皮带扣给他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在老曹进货的皮带扣中有

三个标注有某知名皮具商品英

文商标， 被查获售卖侵权皮带

扣后， 老曹先是被当地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处以罚款 1000 元

的行政处罚。 不久前， 老曹又

被一家知名皮具注册商标权利

人起诉， 对方指控他未经授权

销售了带有该公司注册商标标

识的品牌商品， 给公司声誉造成了影响。 对方

认为老曹的行为已经构成商标侵权， 要求老曹

赔偿 3万元的经济损失。

崇明法院审理此案时， 老曹在庭上情绪激

动， 反复辩解： “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几个英文

字母是一个商标。 我没什么文化， 根本不认识

英文， 更不懂写的是什么， 以为就是普通的装

饰图案。 要早知道它是一个商标， 还要赔那么

多钱，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卖的。”

法官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 的规定，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 属

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商标注册人可以请求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

所以老曹的行为， 哪怕只是销售三个带他

人注册商标的皮带扣， 违法性不高， 危害性不

大， 但说不清来源出处也构成商标侵权。

原告接受道歉撤回诉请

法院立案受理了这起诉讼后， 进行了初步

调查， 法官对双方的情况有了一定了解。 虽然

老曹的行为确实构成了侵权， 法院依法应当做

出相应裁决。 然而， 老鞋匠生计之苦， 也让人

同情。

经法官冷静分析、 细心释法后， 原、 被告

双方都理解了对方的诉求和苦衷。 经过法官耐

心的工作， 最终， 原、 被告双方签订了调解协

议， 原告撤回经济赔偿的诉求， 被告老曹真诚

赔礼道歉， 并作出“不再犯” 的保证， 原告接

受了道歉， 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维护。

“本案中， 被告老曹未经商标权人的许

可， 擅自销售标注原告享有专用权的注册商标

标识皮带的行为， 构成商标侵权， 理应承担停

止侵权行为、 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

责任。 考虑到被告的侵权恶意较小、 侵权商品

数量较少又未售出， 且真诚向原告表达歉意，

最终以被告道歉、 原告撤回经济赔偿诉请调解

结案， 真正达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良好效果。”

法官介绍， 由于该商标侵权案件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又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因此崇明法院

在新设立的生态知产法官工作室开展巡回审

判， 这也是生态知识产权法官工作室成立以来

首次开展的活动。多家单位代表受邀旁听此案，

旁听人员表示，“这次庭审既彰显了法律的权

威，也传递了司法的温情，最重要的是还学到了

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常识，收获满满。”

!" 案件写真

直播间买“精品车”

还没开到家就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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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网络平台直播间里好像啥都能买到， 这不， 卖二手车的也纷纷开启了直播。

眼见主播带货“凶猛”， 消费者激情下单后， 收到的二手车却与主播介绍、 合同约定不一致， 想退货却被拒， 咋办？

日前， 消费者王先生以欺诈为由将售车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退还购车款并赔偿三倍车款损失。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将如何处理这起纠纷？

王先生是个直播爱好者， 就喜欢这种

“无限沉浸” 的购物体验。 最近， 通过观

看在某网络平台直播卖二手车的某销售公

司介绍， 他看中了一辆银色帕萨特领驭二

手车。

主播小林在直播时承诺该车属于无事

故的精品车， 定价却仅为 4万元。 王先生

当下心动， 加了主播小林微信后得知， 两

人还是老乡， 顿时对小林非常信任， “小

林说了， 自家人不骗自家人！”

于是， 王先生爽快预付了定金， 后到

店购买了该车。 没想到， 提车当天就发现

发动机故障， 进行了两次维修， 后来又陆

续发现车辆变速箱、 门锁、 雨刷等损坏需

要维修， 费用十分高昂。

王先生这才意识到可能买到的是问题

车， 想要找某销售公司退车， 但双方未达

成一致， 故诉至松江法院， 请求判令某销

售公司退一赔三， 即退还购车款 4 万元并

赔偿损失 12万元。

庭审中王先生认为， 在网络平台上，

主播告知他这辆车实表 10 万公里， 整车

做漆， 右前叶子板拆卸钣金， 右前大灯更

换， 除此之外， 本车无事故， 是精品车。

此后， 在双方签订的 《车辆买卖协议》

中， 被告某销售公司也承诺此车无事故、

无水泡、 无火烧。

王先生表示， 无事故即应该是车辆无

擦碰事故， 但根据该车综合车况查询， 车

辆至少有 12 次事故。 因此， 某销售公司

在出售车辆时， 对于车辆发生过诸多事故

是明知的， 但是并没有告知王先生， 显然

是故意隐瞒。 某销售公司隐瞒的这些事故

情况， 作为普通消费者是无法分辨的， 是

否知情足以导致王先生决定是否购买该

车。

现王先生购车后， 车辆多次出现故

障， 导致王先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花费了

时间和金钱， 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被告的欺诈行为应当得到法律制裁。

某销售公司则认为， 合同中约定的无事

故， 是指车辆无水淹、 火烧， 无四梁六柱等

整体结构性损伤或重大事故； 对于车辆的擦

碰事故， 与该公司在卖车时告知的车况基本

一致， 因此并不存在欺诈。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官向某销售公司释

明了 《民法典》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相

关法律规定， 指出某销售公司在主播介绍及

合同中均承诺车辆“无事故”， 则应该恪守

合同约定、 售卖无事故的车辆给王先生， 并

非某销售公司理解的重大事故才算是车辆事

故。 某销售公司没有将车辆的实际事故情况

如实披露给王先生， 致使王先生陷入错误认

识， 以为该案的二手车为无事故精品车辆，

才购买了该车， 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

某销售公司在了解了相关法律规定后，

表达了调解意愿。 另一边， 王先生也表示愿

意接受对方的歉意， 希望尽早解决纠纷。

最终， 双方在法庭调解下解除了买卖协

议， 某销售公司退还王先生 4 万元购车款，

并自愿另付给王先生一定金额作为补偿， 王

先生将车辆返还给某销售公司。 双方最终握

手言和， 当场履行完毕。 同时， 法官对某销

售公司二次销售的规范事项进行了再次提

醒。

警惕：

网络直播售卖二手车的“套路”

近年来， 我国汽车市场对于二手车交

易的数量在不断上升。 通过网络平台直播

销售车辆符合了当代人喜爱在网络平台浏

览直播介绍并下单的购物喜好。 该案也反

映了网络直播销售的普遍特点和“套路”。

松江法院浦南人民法庭四级高级法官谢铭

对此进行了梳理：

1．主播引流， 吸引眼球

在网络直播中， 主播为了吸引消费者

注意及流量， 有时会选择特定场景， 进行

夸张宣传， 进行所谓“沉浸式” 购物。 比

如， 本案中主播小林便是选择了“二手车

展厅” 这一场景进行直播， 营造一种消费

者“我实地看过车了” 的错觉， 使消费者

更易相信， 同时利用话术隐瞒所销售货物

的实际劣势甚至瑕疵情况。 吸引消费者

“心动不如冲动”， 主动后台私联。

2．私域沟通， 紧密盯人

当消费者主动后台私信主播账号后，

一般会有专人与消费者对接， 密切保持联

系， 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消除消费者的

防备心理， 基于对熟悉主播的信赖， 消费

者容易听从后台销售的引导， 许多人甚至

在未实际驾驶车辆、 验车的情况下， 直接

支付定金， 再至线下签订合同。

3．收款之后， 推脱责任

直播间购买二手车与传统销售相比， 存

在销售关口更多、 消费者虚拟体验与现实有

差距等特点。 在消费者冲动付款购车后， 车

辆才会陆续出现各种问题， 许多即便维修也

无法正常使用， 此时再找到商家， 商家则又

以直播间购车， 销售人员宣传与己方无关，

自己从未作出车况承诺； 消费者自身在直播

间消费过程中应更加审慎， 存在审查不严应

责任自负； 对车况描述的理解与消费者存在

差异， 是消费者自己理解不准确等理由推脱

责任， 拒绝维修甚至退换。

注意：

直播间带货需遵守法律法规

直播间带货是一种新颖、 便利的网络营

销业态， 主播如桥梁般连接起商家与不特定

的潜在客户， 同时也造就了更多销售层级与

信息差。

法官提示， 各方应审慎交易。 销售模式

虽新， 邀约邀请、 接受邀约、 成立合同、 依

约履行合同等法律逻辑不变。 2022 年 3 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 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便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

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的意见》， 鼓励支持网络直播依法合规经营，

该 《意见》 要求网络直播营利发布者应当全

面、 真实、 准确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网络直播带

货同样适用 《广告法》 《电子商务法》 《产

品质量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相关法

律规定。 如果存在虚假宣传等消费欺诈行

为， 销售方可能要承担退一赔三等惩罚性法

律责任， 故参与各方均应更加谨慎细致。

作为消费者， 由于主播水准、 与货主关

系、 对货品了解程度不一， 在直播间从心动

到行动之间， 建议要求销售客服全面披露产

品信息、 货主名称、 地址等信息。 尤其对于

二手车、 奢侈品等二手交易， 应尽量避免直

播间签约或付款， 应在实地试驾试用、 全面

查询产品情况后方可签约， 掌握全面信息，

即使发生纠纷亦可方便交涉、 应对。 另外，

应注意消费全流程留痕， 现场录像、 电话录

音， 或以微信聊天等电子载体留下书面交易

证明。

广告主及带货主播则更应做好售前、

售中、 售后的行为合规管理。 随着电商直

播营销逐渐形成产业链， 在此过程中可能

涉及货主、 经销商、 MCN 组织、 主播、 平

台等多方利益。 各方应在明确共同守法底

线的基础上， 促进产品信息全面披露、 直

播标准化运营、 标准化分成， 建立完善的

售后机制， 破除各方信息差， 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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